
 

中 央 警 察 大 學 
C e n t r a l  P o l i c e  U n i v e r s i t y 

 

 

ISMS-P-012-01 V5.0  內部使用 
 

 防 火 牆 服 務 申 請 單  

申 請 日 期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申 請 
原 因 

   

使用起訖時間 
□開放期間: 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□業務存續期間(合約履約期限:            ) 

(連線單位) 

申請人資料 

姓  名    電 話   

E-Mail   單位主管審核  

(連線單位) 

廠商申請人資料 

公司名稱  申請人  

E-Mail  電  話  

連線 IP (來源端) 欲連線設備 IP(目的端) 使用埠號或協定 
遠端桌面及 SSH 須限制來源 IP 允許連線時間(段) 

    

    
    

連線單位交付 (電子計算機中心) 審查 

防火牆管理者  
資安專責

人員 
 

 
 

（審核通過後，交付防火牆管理者開通設定並填列以下欄位） 

防火牆設定紀錄 

規則編號 動作 來源端物件名稱 目的端物件名稱 設定人員與日期 說明 

 

□新增 

□修改 

□刪除 

   
□已啟用 

□已停用 

說明事項 

※申請人願意遵循以下說明事項。 
1.欲連線資訊設備請小心操作。若設備因不當操作所引起系統故障、損毀，則由申請連線單位

修復或賠償。 
2.申請連線單位務須要求所屬廠商，配合本校資訊安全管理政策的各項規定。 
3.其他未盡事宜，請依照「ISMS-P-012 網路安全管理程序書」之說明辦理。 

 


